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吴照银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欣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欣

离任原因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并兼任上证大宗

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

２

） 离任日期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以书面和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

２．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会议以巡签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张文杰、郑晓彬、张泽华、胡长根董事和董家臣、翟新生、董鹏独立董事共

７

人出

席了会议。

４．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采用股权质押方式申请交通银行

６

亿元中期流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股权作质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期流资贷款额度

６

亿元，期限

３

年，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本次质押资产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的

７７％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采用股权质押方式申请

交通银行

６

亿元中期流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最高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采用股权质押方式申请交通银行

６

亿元中期流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见与本通知同时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

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９

层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８

。 电话：

０３７１－

６９５１５１１１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１５１１４

，联系人：刘群。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最高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

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采用股权质押方式申请交通银行

６

亿元中期流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上午

１０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集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周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３

、 审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４

、 审议《对外担保制度》；

５

、 审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上述第

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上述第

２－５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委托代理书；

２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四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５

层证券发展部。

四、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１

、联系人：唐海军、时华蕊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２８６６６６

３

、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２２８８０６２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议案

３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议案

４

：《对外担保制度》

议案

５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以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其鉴证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对外担保制度》；

《对外担保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细则》；

《总经理工作细则》（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制订）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详见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８

），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控股子公司西安

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６７．４３％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１５

号，公司

３２８

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３０

）；

（六）登记地点：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１５

号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７１０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９－８６９６８４１６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

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４９

西材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４９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元）

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输入委托书

上述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潘海宏、左婷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６９６８４１８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通知。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

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在保证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

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有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和

３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将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此，公司本次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

2012-43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2

日（周三）上午

10:30

2

、召开地点：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

38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任勇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49,4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项振华、钟节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关于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钟节平律师、项振华律师列席了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港湾路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

中国法律法规

"

）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以下简称

"

程序事宜

"

）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以及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刊登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和决议等，同时听

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

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

次股东大会必需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

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并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等

公司指定的报纸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

方式和联系人等，并说明了公司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共

1

项议案，即《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上述议案或议案的主要内容先后在上述

董事会决议中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于公告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

、股东代表（包括股东及

/

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2

名（分别代表

2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9,400,000

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5%

。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代表审议了全部议案并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代表的有效投票表决通过。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二份由本所提交贵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项振华

经办律师（签字）：

钟节平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

协议，自即日起，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将代销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213001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2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3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

）、宝盈增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213007

，

C

类代码：

213917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代码：

213008

）、 和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10

）。自即日起，投资者可在上海

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销售业务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同时， 投资者通过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非现场方式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3001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3002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3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213007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213008

）和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10

）（上述基金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享有最低

4

折优惠；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折扣前的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8888-300

2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www.erichfund.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089-1289

投资者在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的具体规定。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福证券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福证券

"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2

年

9

月

13

日起增加华福证券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本基金

"

）的场外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福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至

10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

0591-87383623

客户服务电话：

0591-96326

传真：

0591-87383610

网址：

www.hfzq.com.cn

华福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福州、上海、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平潭、闽侯、莆田、仙游、泉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

南安、厦门、漳州、龙海、漳浦、龙岩、上杭、漳平、长汀、永安、三明、尤溪、南平、古田、永春、建阳、闽清、永泰、

大田、罗源、永定、长泰、浦城。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3

日

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600498

公告编号：临

2012-034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武

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烽火科技大厦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4

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 代表股

份数

255,982,36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3.07%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童国华先生主持，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议案二为特别决议案。

1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

255,982,36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了该

议案。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并支付其

2012

年度审计费用

60

万

元。

2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

255,982,36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了该

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鲁黎、周迪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

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

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33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公司控股股东袁志敏先生和股东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诚信投资

"

）通知，由袁志

敏先生（持股

51%

）及其配偶熊海涛女士（持股

49%

）投资控股的诚信投资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事项

2012

年

9

月

11

日，诚信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1,3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528%

，平均增持价格

5.725

元

/

股，增持金额约为

7,957,750

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前诚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84%

。本次增持后，诚信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

41,3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11%

。

二、后续增持计划

诚信投资此次增持是控股股东袁志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本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 未来

12

个

月内， 诚信投资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择机通过二级市场对本公司股票继续进行增持， 增持总股数不超过

50,

000,000

股（含本次）。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3

日


